
臺北市下水道工程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

第三屆理、監事候選人名冊公告 

公告事項：提名及登記參選本會第三屆理事、監事，於107年4月02日登記載止日前完成候

選人登記者，經審定符合候選資格之候選人名冊，自107年4月10日起併同「臺

北市下水道工程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理、監事及會員代表選舉作業要點」公開閱

覽十日曆天。 

一、依據： 

1.臺北市下水道工程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理、監事及會員代表選舉作業要點。 

2.「工會法」、「工會法施行細則」等其他有關法令。 

二、提名及登記參選資格審查結果： 

1.107 年 1 月 5 日起本會辦理第三屆理、監事候選人登記公告，迄 107 年 4 月 02 日登

記載止日，登記參選理事候選人數計 14 名，參選第三屆監事候選人數計 4 名。 

2.經本會司選委會 107 年 4 月 03 日審定並列入會議記錄，全數符合候選資格，依登記

先後日、時列入候選人名冊。 

三、其他公告事項：本會會員對於公告內容有意見者，請以書信於公開閱覽截止日前，向

本會司選委會提出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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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一 ○ 七   年   四   月   十   日 

 

 



臺北市下水道工程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
理、監事及會員代表選舉作業要點 

1.102.04.26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議審議通過 

2.102.06.03.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北勞組字第1021952492號函及及102.7.30北府勞組字第1022345279號函同

意備查 

一、依本會章程第三章第十九條之規定進行理、監事之改選，應選出理事九

人及候補理事四人、監事三人及候補監事一人。會員代表人數則依「新

北市下水道工程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」第七條

辦理。 

二、本會理事、監事及會員代表之候選人資格應由司選委會審定，並列入會

議記錄。 

三、本會理事、監事及會員代表之候選人，除由司選委員會提名應選出名額

同額以上之候選人名單外，具有選舉權之會員亦得自行以書面報名候

選，並列入候選人名單。 

四、本會理事、監事之選舉票，應蓋用本會圖記及常務監事印章後，使生效

力。會員代表選舉票則依「新北市下水道工程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會員代

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」第五條辦理。 

五、本會會員出席會員大會時，應在簽到簿上簽到，並出示證明文件，經與

會員名冊核對無誤後，領取出席證，憑出席證親自領取選舉票。 

六、本會會員因故不能出席會員大會參加選舉時，得以書面委託有選舉權之

會員出席，並行使其權利，但一人僅能接受一會員之委託，受委託之會

員應憑委託書領取選票，委託書上委託人及受委託人均需簽名或蓋章。 

七、本會理事、監事及會員代表之選舉，應設置投票箱，經常務監事檢查後，

當場封閉。選舉人應親自在指定之場所圈選，並親自投入票箱。 

八、本會理事、監事及會員代表之選舉，截止投票後即當場開票，並由理事

長宣布選舉結果。 

九、本會理事、監事及會員代表之選舉，在開票完畢宣布結果後，所有選舉

票應予密封，由理事長及常務監事會同驗簽後，妥為保管俟任期屆滿改

選完畢後銷毀。 

十、本要點經理事、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定時亦同 


